磐石市交通运输局2026年

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市关于交通运输安全与市场秩序监管的决策部署，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强化行业安全风险防控，提升执法效能，营造公平有序、安全畅通的交通运输环境，结合2026年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一、工作目标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和对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依法监管、智慧执法、服务发展”为主线，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严守涉企行政检查规定的方式和频次开展行政检查工作，切实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交通运输领域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切实保障我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健康、稳定、有序发展。
二、检查依据

1. 法律法规：《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交通运输部和省市相关行业管理规定，依法履行行政执法职责。
2. 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吉林省交通运输厅确定的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三、检查范围与对象

检查范围涵盖道路运输、公路路政、交通工程质量安全、水路运输及海事监管等领域。重点检查对象包括：

1.道路客运、货运、危险品运输企业及站场；

2.出租汽车（含网约车）、机动车维修、驾驶员培训机构；

3.涉路施工项目及公路基础设施；

4.浮桥、渡口等水路运输经营单位；

5.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等工程项目建设单位。

四、重点检查内容
1. 道路运输监管：重点核查企业经营资质、车辆营运证与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有效性；检查“两客一危”车辆动态监控平台运行、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台账；严查非法营运、超范围经营、网约车平台违规派单等行为。

2. 公路路政与治超：加强公路巡查，整治违法占道、破坏路产路权行为；推进非现场执法与路面联合治超，严查超限超载、“百吨王”等严重违法车辆，强化源头治理。

3. 工程质量安全：对在建交通工程开展质量安全抽查，重点检查参建单位资质、施工安全防护、扬尘治理、工程质量控制及应急预案落实情况。

4. 水路与海事安全：检查浮桥、渡口安全设施配备、船员资质、应急演练记录，确保水上交通运行安全。

5. 环保与服务规范：检查维修企业危险废物处置、驾培机构培训质量、客运服务投诉处理机制，推动绿色交通与优质服务协同发展。
五、检查方式 

采取“专项检查+随机抽查+联合执法”相结合的方式，科学统筹检查频次：
1. 专项检查：在春运、暑运、国庆等重点时段，以及针对非法营运、超限超载等突出问题，开展集中专项整治行动。

2. 随机抽查：遵循“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建立执法人员和监管对象名录库，随机抽取并公开结果。

3. 联合检查：联合公安、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跨部门联合检查，提升执法合力。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确保检查计划落地见效。公平、有效、透明地进行执法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形成有效震慑，严格落实监管责任。

（二）实施行政检查时，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做到程序合法、证据充分、处理公正；推行柔性执法，落实“轻微免罚”“首违不罚”等便民措施，优化营商环境。

（三）严守廉洁纪律，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打造清正廉洁、专业高效的交通运输执法队伍。
通过本计划的实施，力争实现交通运输违法行为有效遏制、安全隐患显著减少、市场秩序持续向好、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为全市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执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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